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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川投集团向公司协议转让川投电力 100%股权事项获批的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1

月

14

日

，

公司收到由控股股东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川投

集团

"

）

转交的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省国资委

"

）

出具的

《

四川省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四川川投电力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100%

国有股权协议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

》（

川国资产权

[2015]3

号

），

就川投集团

向公司协议转让四川川投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川投电力

"

）

100%

股权事项批复

如下

：

1.

原则同意川投集团持有的川投电力

100%

国有股权协议转让给川投能源

，

转让价格不

得低于经评估备案的价值

；

2.

请川投集团严格按照

《

四川省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

川国资产权

[2006]66

号

）

第三章第八节至第十节规定履行成交公示

、

签订转让合同

、

进场交易鉴证等股权

协议转让程序

；

3.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

，

请川投集团将有关情况以书面材料报告省国资委

；

4.

本批复自发文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

根据本次

《

股权转让协议

》

约定

，

在取得上述批复后

，

公司与川投集团签订的

《

股权转让

协议

》

已正式生效

。

公司将于

2015

年

1

月

16

日向川投集团一次性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

。

关于本次协议股权转让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19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金融投资报

》

和上交所网站披露的

《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以现金方式收购控股股东川投集团全资子公司川投电力的关联交易公告

》。

公司将积极推进成交公示

、

川投电力工商变更等下一步工作

，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

特此公告

。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月 16日

证券代码：600499� � � � �证券简称：科达洁能 公告编号：2015-002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2015

年

1

月

15

日

，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接到公

司董事长

、

第二大股东

（

原持有公司股份

6.83%

）

边程先生通知

，

边程先生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本次增持情况

2015

年

1

月

15

日

，

边程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

份

1,365,307

股

，

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0.1958%

。

本次增持前

，

边程先生持

有公司股份

47,634,492

股

，

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6.8320%

；

本次增持后

，

边

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8,999,799

股

，

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7.0278%

。

二

、

后续增持计划

根据公司

2014

年

12

月

10

日发布的

《

关于管理层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

公告

》，

边程先生拟在

6

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

份

，

累计增持份额不超过

500

万股

，

增持价格不超过

22

元

/

股

。

三

、

边程先生本次增持行为符合

《

证券法

》

等法律法规

、

部门规章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

四

、

边程先生承诺

，

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

五

、

公司将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

》

的相关规定

，

持续关注边程先生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六日

工银瑞信中国机会全球配置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第三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1 月 16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中国机会全球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全球股票

（

ＱＤＩＩ

）

基金主代码

４８６００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的有关规定

、《

工银瑞信中国机会全球

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有关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７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１４８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

币元

）

７４

，

６４３

，

９０８．５９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３７

，

３２１

，

９５４．３０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８１５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第三次分红

，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分红

注

：

本次收益分配为本基金成立以来第三次分红

，

２０１５

年度第一次分红

。

以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７

日的可分配收益为基准

，

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派发红利

。

分

红方案为按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０．８１５

元

。

根据基金合同规定

：

基金收益

分配后每份基金份额的净值不能低于首次募集初始面值

；

如果基金当期出现亏

损

，

则不进行收益分配

；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

，

本基金每年收益分

配不少于一次

，

每年收益分配至多

４

次

；

全年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年度

基金已实现净收益的

５０％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

，

其现金红利将按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

净值转换为基金份额

。

２

、

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

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２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

：

１

、

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自基金

托管账户划出

。

２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的份额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可以查询

、

赎回

。

３

、

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

《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基

金注册登记业务规则

》

的相关规定处理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除息日当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除息日当日申请

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２

、

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

，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

式

。

３

、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

本次

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权益登记日当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的分红方

式为准

。

请投资者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

查询分红方式

，

如

需修改分红方式的

，

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前

（

即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前

）

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工

作日超过交易时间提交的修改分红方式申请无效

。

４

、

本次分红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

也不会降低本基金的投资风

险或提高本基金的投资收益

。

５

、

因分红导致基金净值调整至

１

元初始面值附近

，

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

响下

，

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

６

、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

７

、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

工银瑞信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第四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1月 16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双债增强债券

（

场内简称

：

工银双债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４８１４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的有关规定

、《

工银瑞信双债增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有关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８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１９８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

币元

）

３８

，

１３２

，

４３３．６３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２２

，

８７９

，

４６０．１８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６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第四次分红

，

２０１５

年度的第一次分红

注

：

１

、

符合有关基金收益分配条件的前提下

，

每季度末每份基金份额可分

配收益超过

０．０１

元时

，

至少分配

１

次

，

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１２

次

，

每次收

益分配的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６０％

。

并且

，

在封闭期间

本基金每年度的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金该年度可供分配利润的

９０％

。

２

、

本次收益分配为本基金成立以来第四次分红

，

２０１５

年度第一次分红

。

以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８

日的可分配收益为基准

，

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派发红利

。

分红

方案为按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０．６００

元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

除息日

（

场内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

（

场外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

场内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

（

场外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为现金红利

，

无红利再投资事项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

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

注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场内

）

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场外

）

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权益分派期间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

）

暂停本基金跨

系统转托管业务

。

２

、

根据

《

工银瑞信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规定

，

本次收益分配方式

为现金分红

。

３

、

本次分红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

也不会降低本基金的投资风

险或提高本基金的投资收益

。

４

、

因分红导致基金净值调整至

１

元初始面值附近

，

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

响下

，

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

５

、

咨询办法

①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

②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

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第十二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1月 16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四季收益债券

（

场内简称

：

工银四季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４８０８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的有关规定

、《

工银瑞信四季收益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有关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８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１７７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

币元

）

９７

，

６８８

，

６２０．３２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５８

，

６１３

，

１７２．１９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５８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第十二次分红

，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分红

注

：

符合有关基金收益分配条件的前提下

，

每季度末每份基金份额可分配

收益超过

０．０１

元时

，

至少分配

１

次

，

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１２

次

，

每次收益

分配的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６０％

。

并且

，

在封闭期间本

基金每年度的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金该年度可供分配利润的

９０％

。

本次收益分配为本基金成立以来第十二次分红

，

２０１５

年度第一次分红

。

以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８

日的可分配收益为基准

，

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派发红利

。

分红

方案为按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０．５８０

元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

除息日

（

场内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

（

场外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

场内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

（

场外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

，

其现金红利将按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转

换为基金份额

。

２

、

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

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１

、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２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场内

）

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

场外

）

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权益分派期间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

）

暂停本基金跨

系统转托管业务

。

２

、

本次分红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

也不会降低本基金的投资风

险或提高本基金的投资收益

。

３

、

因分红导致基金净值调整至

１

元初始面值附近

，

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

响下

，

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

４

、

咨询办法

①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１１－９９９９

。

②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上接 B22版)

� � � � 借助

“

金鹰投资主题评价模型

”

对于可供选择的投资主题进行评价

，

筛选出可持续性强

、

对于实体经济将产

生重大影响

、

对于传导所至的行业与企业经营绩效提升空间较大的投资主题

，

作为本基金的重点配置方向

。

（

２

）

行业配置策略

遴选出重点配置的投资主题之后

，

根据受益于这些投资主题的程度来筛选本基金重点配置的行业

。

本基金采用基本面加权的方法

，

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

建立了

“

金鹰行业综合评价模型

”。

定量方面主

要依据行业的盈利指标

、

成长指标

、

现金流指标

、

偿债能力指标

、

营运能力指标

、

估值指标

，

定性方面主要依据国际

经济环境

、

全球产业周期

、

财政政策

、

货币政策对于行业的影响

，

政府特定政策目标

、

国内消费环境的变迁

、

科技进

步

、

国内外突发事件

、

重大事件对于行业的影响

、

行业的盈利前景及成长空间分析等等

。“

金鹰行业综合评价模型

”

试图预判与寻找那些具有综合性比较优势的行业

，

力图使得这些行业的投资收益超越市场当中各行业收益率的

平均值

。

对这些行业进行重点配置

，

以期提升投资组合的收益率

。

在基金投资过程中

，

行业配置方案建立在整个投研团队的研究支持基础之上

，

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制定行业

配置方案

，

基金经理负责执行行业配置方案

，

并进行相应的反馈

。

（

３

）

个股精选策略

遵循

“

防御

”

或者

“

进取

”

的投资取向

，

依据主题配置策略与行业配置策略

，

本基金在各行业内配置相应的投资

标的

。

本基金采用基本面加权的方法

，

建立了

“

金鹰企业综合评价模型

”，

该模型主要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

合的方式来考察和筛选具有综合性比较优势的品种

。

定量方面

，

主要依据盈利能力

、

成长性

、

现金流状况

、

偿债能

力

、

营运能力

、

估值等等

；

定性方面主要考虑

：

公司所处的行业

、

主营业务以及其它业务对于本基金拟重点配置的

投资主题之切合程度与敏感性

，

所处的行业发展前景良好

，

主营业务具有持续成长的能力

；

企业具有核心竞争力

，

其资源储量

、

质量

、

品位在拥有相同资源的上市公司当中的相对排名

，

综合竞争力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

；

具有良

好的治理结构和财务健康度等

；

最后结合定量和定性研究以及实地调研

，

筛选出基本面健康

、

最具比较优势的个

股作为本基金的核心投资标的

，

进行重点投资

。

３

、

债券投资策略

在资本市场日益国际化的背景下

，

通过研判债券市场风险收益特征的国际化趋势和国内宏观经济景气周期

引发的债券收益率的变化趋势

，

采取自上而下的策略构造组合

。

债券类品种的投资

，

追求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获取稳健回报的原则

。

（

１

）

本基金采用目标久期管理法作为本基金债券类证券投资的核心策略

。

通过宏观经济分析平台把握市场利

率水平的运行态势

，

作为组合久期选择的主要依据

。

（

２

）

结合收益率曲线变化的预测

，

采取期限结构配置策略

，

通过分析和情景测试

，

确定长

、

中

、

短期债券的投资

比例

。

（

３

）

收益率利差策略是债券资产在类属间的主要配置策略

。

本基金在充分考虑不同类型债券流动性

、

税收以

及信用风险等因素基础上

，

进行类属的配置

，

优化组合收益

。

（

４

）

在运用上述策略方法基础上

，

通过分析个券的剩余期限与收益率的配比状况

、

信用等级状况

、

流动性指标

等因素

，

选择风险收益配比最合理的个券作为投资对象

，

并形成组合

。

本基金还将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

，

针对市场

定价错误和回购套利机会等

，

在确定存在超额收益的情况下

，

积极把握市场机会

。

（

５

）

根据基金申购

、

赎回等情况

，

对投资组合进行流动性管理

，

确保基金资产的变现能力

。

４

、

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因为上市公司进行增发

、

配售以及投资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等原因被动获得权证

，

或者在进

行套利交易

、

避险交易以及权证价值严重低估等情形下将投资权证

。

本基金进行权证投资时

，

将在对权证标的证券进行基本面研究及估值的基础上

，

结合股价波动率等参数

，

运

用数量化期权定价模型

，

确定其合理内在价值

，

从而构建套利交易

、

避险交易组合以及合同许可投资比例范围内

的价值显著低估的权证品种

。

九、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

：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７５％＋

中信标普国债指数收益率

×２５％

本基金采用沪深

３００

指数作为股票投资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

，

主要理由是

：（

１

）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是上海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第一次联合发布的

、

反映

Ａ

股市场整体走势的指数

，

指数样本覆盖了沪深市场六成左右的市值

，

具有

较强的独立性

、

代表性和良好的流动性

；（

２

）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是一只符合国际标准的优良指数

，

该指数体现出与市场

整体表现较高的相关度

，

且指数历史表现强于市场平均收益水平

，

风险调整后收益也较好

，

具有良好的投资价值

；

（

３

）

沪深

３００

指数编制方法的透明度较高

；

且具有较高的市场认同度和未来广泛使用的前景

，

使基金之间更易于

比较

。

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

，

如果上述业绩比较基准不适用本基金时

，

本基金管理人可以从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

法权益的原则出发

，

根据实际情况对业绩比较基准进行相应调整

。

调整业绩比较基准应经基金托管人同意

，

报中

国证监会备案

，

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前

３

个工作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

十、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

包括国内依法发行和上市交易的股票

、

债券

、

权证

，

以及法律

、

法

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

股票资产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为

６０％～９５％

，

其中

，

不低于

８０％

的

股票资产将配置于投资主题驱动下的行业与上市公司

；

债券

、

货币市场工具

、

现金

、

权证

、

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法律

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证券品种占基金总资产的

５％～４０％

，

其中

，

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

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权证投资的比例范围占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

。

因此

，

本基金风险收益特征从长期来看

，

其风险和预期收益均高于货币型基金

、

债券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

。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的规定

，

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复核了本

报告中的内容

，

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１

、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３８０

，

２４３

，

１９４．４６ ８４．７９

其中

：

股票

３８０

，

２４３

，

１９４．４６ ８４．７９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

：

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３８

，

９６２

，

６３７．２３ ８．６９

７

其他资产

２９

，

２５６

，

７９４．９９ ６．５２

８

合计

４４８

，

４６２

，

６２６．６８ １００．００

２

、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１８６

，

３２２

，

６４９．７０ ４１．９０

Ｄ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６

，

５２５

，

４６４．５５ １．４７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６５

，

８４８

，

５４０．４５ １４．８１

Ｇ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６

，

５２５

，

９２８．３８ １．４７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８６

，

６２５

，

８０２．３０ １９．４８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２８

，

３９４

，

８０９．０８ ６．３９

Ｓ

综合

－ －

合计

３８０

，

２４３

，

１９４．４６ ８５．５１

３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代码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００２０６５

东华软件

１

，

７５０

，

８１８ ３６

，

６０９

，

６０４．３８ ８．２３

２ ３００３２６

凯利泰

９１２

，

３４９ ３３

，

２００

，

３８０．１１ ７．４７

３ ６００５１１

国药股份

９４１

，

４７５ ２５

，

３７２

，

７５１．２５ ５．７１

４ ６００３７３

中文传媒

１

，

２２７

，

６９６ １９

，

３１１

，

６５８．０８ ４．３４

５ ３００２７３

和佳股份

６６２

，

９１８ １５

，

１６０

，

９３４．６６ ３．４１

６ ００２３９６

星网锐捷

４８９

，

２４６ １４

，

６６２

，

７０２．６２ ３．３０

７ ６００５６６

洪城股份

５７３

，

１９８ １４

，

０４９

，

０８２．９８ ３．１６

８ ３００２９９

富春通信

１

，

００２

，

５０５ １４

，

０４５

，

０９５．０５ ３．１６

９ ６０１６０７

上海医药

９４４

，

８８６ １４

，

０３１

，

５５７．１０ ３．１６

１０ ６００９９３

马应龙

７０１

，

４２１ １３

，

８８８

，

１３５．８０ ３．１２

４

、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

５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

６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债券

。

７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

８

、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８．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

８．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无

。

９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

开谴责

、

处罚的情形

。

（

２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

３

）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６６８

，

２２９．５８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２８

，

５６８

，

０００．７９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０

，

４８９．２１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０

，

０７５．４１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９

，

２５６

，

７９４．９９

（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

５

）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００２０６５

东华软件

３６

，

６０９

，

６０４．３８ ８．２３

筹划重大事项

２ ３００３２６

凯利泰

３３

，

２００

，

３８０．１１ ７．４７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３ ３００２９９

富春通讯

１４

，

０４５

，

０９５．０５ ３．１６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４ － － － － －

５ － － － － －

６ － － － － －

７ － － － － －

８ － － － － －

９ － － － － －

１０ － － － － －

（

６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

，

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

、

诚实信用

、

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

招募说明书

。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基金合同生效以来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的投资业绩及与同期

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

金鹰主题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份额净值增

长率

①

（

％

）

份额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

％

）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

％

）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

％

）

①－③

（

％

）

②－④

（

％

）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０．３０％ ０．２３％ －２．３７％ １．１４％ ２．６７％ －０．９１％

２０１１．１．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３５．３９％ １．２０％ －１８．２３％ ０．９７％ －１７．１６％ ０．２３％

２０１２．１．１－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５．８６％ １．３４％ ６．８６％ ０．９６％ －１２．７３％ ０．３８％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１１．４８％ １．３０％ －５．１５％ １．０５％ １６．６３％ ０．２５％

２０１４．１．１－２．１４．６．３０ －０．７４％ １．１７％ －４．５７％ ０．７８％ ３．８３％ ０．３９％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４．９．３０ ７．５０％ １．１０％ ５．０６％ ０．７５％ ２．４４％ ０．３５％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２０１４．９．３０ －２６．９０％ １．２４％ －１４．９９％ ０．９５％ －１１．９１％ ０．２９％

金鹰主题优势股票型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注

：

１

、

本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正式生效

；

２

、

截至报告日本基金各项投资比例符合基金合同规定的

各项比例

，

股票资产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为

６０％～９５％

，

其中

，

不低于

８０％

的股票资产将配置于投资主题驱动下的

行业与上市公司

；

债券

、

货币市场工具

、

现金

、

权证

、

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

他证券品种占基金总资产的

５％～４０％

，

其中

，

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权

证投资的比例范围占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

；

３

、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

：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７５％＋

中信标普

国债指数收益率

×２５％

。

十三、基金的费用和税收

（

一

）

与基金运作相关的费用

１

、

与基金运作相关的费用种类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

３

）

因基金的证券交易或结算而产生的费用

（

包括但不限于经手费

、

印花税

、

证管费

、

过户费

、

手续费

、

券商佣

金

、

权证交易的结算费及其他类似性质的费用等

）；

（

４

）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

５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

６

）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

７

）

基金资产的资金汇划费用

；

（

８

）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约定

，

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

２

、

与基金运作相关的费用之计提方法

、

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财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

，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

令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公休假

等

，

支付日期顺延

。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

，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

令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公休日等

，

支付日期顺

延

。

上述

“

１

、

与基金运作相关的费用种类

”

中第

（

３

）

至第

（

７

）

项费用

，

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

，

按费用实际支

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

，

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

３

、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

（

１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

２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

（

３

）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

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

、

会计师和律师费

、

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

（

４

）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

４

、

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

，

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

、

基金托管费率

、

基金销售费

率等相关费率

。

（

二

）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

申购费率

投资人申购本基金需缴纳申购费

，

投资人在同一天多次申购的

，

根据单次申购金额确定每次申购所适用的费

率

。

申购费用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

、

销售

、

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

不列入基金财产

。

申购费率如下

：

申购金额

（

万元

）

申购费率

Ａ ＜１００ １．５％

１００ ≤ Ａ ＜３００ １．２％

３００ ≤Ａ ＜５００ ０．８％

Ａ ≥５００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注

：

上表中

，

Ａ

为投资者申购金额

。

２

、

赎回费率

赎回费率随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本基金的时间的增加而递减

，

具体赎回费率如下表所示

：

持有期

（

计为

Ｔ

）

赎回费率

Ｔ ＜１

年

０．５％

１

年

≤ Ｔ ＜２

年

０．３％

Ｔ ≥２

年

０％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

不低于赎回费总额

２５％

的部分归基金财产所有

，

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

。

费率如发生变更

，

基金管理人

应在调整实施

２

日前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刊登公告

。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

在基金

促销活动期间

，

基金管理人可以对促销活动范围内的基金投资者调低基金申购费率

、

赎回费率

。

３

、

转换费率

本基金与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他基金之间的转换费率由基金管理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原则

另行制定并公告

。

４

、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上述费率

。

上述费率如发生变更

，

基金管理人应按照

《

信息

披露办法

》

或其他相关规定于新的费率实施前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公告

。

调整后的上述费率还应在最新的招募说

明书中列示

。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

针对以

特定交易方式

（

如网上交易

、

电话交易等

）

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

在基金促

销活动期间

，

基金管理人在与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以对促销活动范围内的投资者调低基金申购

、

赎回费率

，

并报

中国证监会备案

。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

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

，

对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刊登的

《

金鹰主题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进行了更

新

，

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

（

一

）

在

“

三

、

基金管理人

”

部分

，

１

、

更新了个别董事

、

高经管理人员任职情况

；

２

、

更新了本基金基金经理资料信息

；

３

、

更新了个别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信息

。

（

二

）

在

“

四

、

基金托管人

”

部分

，

更新了有关基金托管人的资料信息

；

（

三

）

在

“

五

、

相关服务机构

”

部分

，

对机构与人员的信息按照最新变动情况进行了更新

：

１

、

更新了代销机构等相关服务机构的基本信息和联络方式

；

２

、

新增了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代销机构

，

该变动事项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

日公告

；

（

四

）

在

“

十三

、

基金的投资

”

部分

，

补充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

（

五

）

在

“

十四

、

基金的业绩

”

部分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

；

（

六

）

在

“

二十六

、

其他应披露事项

”

部分

，

更新了本基金在本报告期内公开披露的信息内容

。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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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增

、

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

2

、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

、

独立董事

、

股东代表监事分别采用累积投票制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时间

：

（

1

）

现场会议时间

：

2015

年

1

月

15

日

（

星期四

）

下午

13

：

30

（

2

）

网络投票时间

：

2015

年

1

月

14

日

-2015

年

1

月

15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15

日上

午

9

：

30-11

：

30

和下午

13

：

00-15

：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14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5

年

1

月

15

日下午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2

、

召开地点

：

邹平县会仙二路

360

号

（

公司一楼

101

会议室

）

3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

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赵长水先生

6

、

会议的合法合规性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决定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事宜

。

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计

23

人

，

代表股份数量

165,

062,832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

416,800,000

股的

39.60 %

。

（

1

）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10

人

，

代表股份数量

164,598,206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

416,800,000

股的

39.49%

；

（

2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13

人

，

代表股份数

量

464,623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

416,800,000

股的

0.11%

。

2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出席本次会议

；

3

、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

4

、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

三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

表决结果

如下

：

1

、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前换届并选举产生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1.1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1

选举郝晓晖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164856736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8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指除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投票情况为

：

同意票

14,951,400

股

（

含网络投票

），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4%

；

1.1.2

选举李韶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164,856,736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8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指除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投票情况为

：

同意票

14,951,400

股

（

含网络投票

），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4 %

；

1.1.3

选举熊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164,856,735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7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指除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投票情况为

：

同意票

14,951,399

股

（

含网络投票

），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4%

；

1.1.4

选举段会章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164,856,735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7%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指除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投票情况为

：

同意票

1,4951,399

股

（

含网络投票

），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4 %

；

1.1.5

选举王瑾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164,856,735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7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指除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投票情况为

：

同意票

14,951,399

股

（

含网络投票

），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4 %

；

1.1.6

选举李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164,856,735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7%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指除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投票情况为

：

同意票

14,951,399

股

（

含网络投票

），

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4 %

；

1.2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1

选举姜付秀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164,856,735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7%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指除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投票情况为

：

同意票

14,951,399

股

（

含网络投票

），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4 %

；

1.2.2

选举罗建北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164,856,735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7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指除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投票情况为

：

同意票

14,951,399

股

（

含网络投票

），

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4 %

；

1.2.3

选举权玉华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164,856,735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7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指除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投票情况为

：

同意票

14,951,399

股

（

含网络投票

），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4 %

；

关于公司监事会提前换届并选举产生第四

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2.1

选举董晶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164,856,835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7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指除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投票情况为

：

同意票

14,951,499

股

（

含网络投票

），

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4%

；

2.2

选举黄蕊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164,836,836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6 %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

（

指除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投票情况为

：

同意票

14,931,500

股

（

含网络投票

），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 %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张圣怀律师

、

陈志伟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

认为

：

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

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

公司法

》、《

规则

》、

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会议

形成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

1

、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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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及延期复牌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12

月

17

日发布了

《

关

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88

），

由于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

，

公司股票经申请继续停牌

。

详情见

2014

年

12

月

17

日的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停牌期间

，

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

，

分别于

2014

年

12

月

24

日

、

2014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5

年

1

月

9

日发布了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

详情请见当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停牌期间

，

公司已聘请独立财务顾问

、

法律顾问

、

审计及评估等中介机构

，

相关各方正在积

极推动各项工作

。

截至目前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尽职调查工作以及审计

、

评估等现场工

作尚未完成

，

重组方案的研究论证工作正在进行

，

具体的重组方案尚待进一步细化论证

。

目前

，

前述工作正在积极推进

，

但同时由于上述原因

，

公司无法在原预计时间

2015

年

1

月

16

日前完成上述工作

，

公司股票不能按原定时间复牌

。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避免造成公

司股价异常波动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将延长股票停牌时间

。

公

司争取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前披露符合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

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

或报告书

），

公司股票

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

或报告书

）

后复牌

。

继续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

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

。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

及时公告并复牌

。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

或报告书

），

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

况确定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

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交易所

同意的

，

公司股票将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开市时起复牌

，

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

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提出延期复牌申请并获交易所同意的

，

公司承诺

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三个月

，

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

或报告

书

），

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如龙跃投资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公告

，

公司承诺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股票将

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密切关注

。

特此公告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月 15日

公司代码:600420� �公司简称:现代制药 公告编号:2015-003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具体数

据请以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

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

注

）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２

，

７４０

，

６１３

，

３９０．８７ ２

，

３４９

，

７４７

，

９９４．３２ １６．６３％

营业利润

２５５

，

５６８

，

８８７．５１ １８０

，

１６８

，

３７４．４６ ４１．８５％

利润总额

２９０

，

６４９

，

４５４．３９ ２１６

，

３７０

，

０３１．５６ ３４．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８８

，

８６４

，

１８２．９９ １３２

，

７８７

，

５３２．９６ ４２．２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６５６４ ０．４６１５ ４２．２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７．３３％ １３．０５％ ４．２８％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

注

）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３

，

７８６

，

３５７

，

９３９．３５ ３

，

１４５

，

６１３

，

８７９．２１ ２０．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１８５

，

８０５

，

５７６．６６ ９９５

，

１８２

，

２５２．５３ １９．１５％

股 本

２８７

，

７３３

，

４０２．００ ２８７

，

７３３

，

４０２．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４．１２１２ ３．４５８７ １９．１５％

注

１

：

本报告期数据是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注

２

：

因新会计准则的执行

，

上年同期数据及报告期初数据需根据精算师出具的报告进

行追溯调整

，

本处披露数为公司已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数据

，

调整后的数据请参见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

。

二

、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４

年度

，

在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

公司经营状况取得良好增长

。

报告

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２７４

，

０６１．３４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６．６３％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１８

，

８８６．４２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２．２３％

。

公司营业利润

、

利润总额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基本每股收益增幅超过

３０％

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高毛利产品销售收入增加带动公司毛利上升

，

同时

，

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起子公司国药容生利润表的合并比例由

７０％

增加至

１００％

。

三

、

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特此公告

。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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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华英农业

"

）

于

2015

年

1

月

15

日午间披露了

《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

一

）》（

公告编号

2015-001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深交所

"

）

事后的审核要

求

，

关于上述公告的披露日期

、

2014

年三季度预计

2014

年度业绩时是否考虑了本次

补贴及本次补贴的账务处理日期

，

现对此补充说明如下

：

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向河南潢川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经开区管委

会

"

）

申请政府补贴

，

实际拨付到账日期为

2014

年

12

月

30

日

。

由于收到补贴后

，

未有

正式政府补贴文件

，

不符合深交所对公告披露时需提交相应报备文件的要求

，

经协

调

，

公司于近日取得正式补贴文件后

，

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

公司在第三季度预计

2014

年度业绩时

，

虽考虑到向经开区管委会提出补贴申

请

，

但由于到账时间及金额的不确定性

，

因此未将本次政府补贴的

520

万元的收益涵

盖在内

。

根据实际收到时间确认

，

本次政府补贴实际收到日期为

2014

年

12

月

30

日

，

因

此确认为

2014

年度损益

。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

，《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

一

）》

其他内容不变

，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

，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五日


